磁灶镇2023年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
政策解读

一、入学原则
划片招生、应招尽招。组织服务区内适龄儿童按“区域划片、有效证件、分类招生”原则按时就近免试入学。起始年段实行“零起点”招生、“零起点”教学。
二、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招收年满6周岁（2017年8月31日前出生）的适龄儿童，确保全镇适龄儿童全部按时入学，严禁招收不足龄儿童提前入学。
幼儿园小班招收年满3周岁（2020年8月31日前出生）的适龄幼儿。公办幼儿园不开设小小班。
三、报名所需证件
（一）公办小学招生
1.“两一致”户籍人口凭《户口簿》《房产证》（或发证机关盖章认定的《房产证》《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经住建局备案的《购房合同》，下同）申请入学。
2.行政事业单位（含上级驻晋单位）编制内员工持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行政介绍信》申请子女入学。
3.政策照顾对象按相关文件要求提供佐证材料申请入学。
4.来晋务工人员子女凭“两证”和《户口簿》在父（母）务工、居住地学校申请入学，积极推行凭“社保缴费凭证”入学政策。
（二）民办小学招生
根据《晋江市2023年小学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中关于“民办小学招生”的规定执行。
（三）幼儿园招生
1.公办幼儿园招生
按“小学招生”相关要求执行。部分公办幼儿园服务区内招生完成后如还有剩余学位，应当积极向社会开放，统筹招收附近居民子女入学。
2.集体办、民办幼儿园招生
（1）幼儿入园“以村居（社区）为主”，服务区内符合入园要求的适龄幼儿实行就近免试入园，集体办、民办幼儿园要优先招收当地村居（社区）适龄幼儿入园。
（2）幼儿园根据核定的办学规模，制订招生计划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
四、报名证件办理时间
小学幼儿园招生需提供的《户口簿》《房产证》《居住证》《劳动合同书》等证件，签署日期应为入学2023年3月1日前（不含3月1日）。需凭“社保缴费凭证”入学的学生父（母）在我市缴交社会保险需半年以上（2023年3月1日前开始并连续参加我市社会保险）。
五、符合政策优待对象照顾入学办法
（一）驻晋部队现役军人子女入学。
根据教育局、双拥办《关于进一步落实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通知》（晋教综〔2016〕63号）精神，凭现役军人身份证件（包括《军官证》《士官证》《士兵证》《文职干部证》《警官证》）《户口簿》、亲子关系有效凭证及所在部队团级以上（含团级）机关集中出具的《适龄儿童花名册》申请入学。授予消防救援衔的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职人员的子女参照驻晋部队现役军人子女入学办法执行。
（二）优秀人才子女入学。
根据《晋江市2023年小学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中关于“优秀人才子女入学”的规定执行。
（三）规模企业高管和专业人才子女入学。
规模企业的高管和专业人才（特指在我市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保金，且上一年度个人所得税额不少于10万元）子女，可在全市市直、镇（街道）属小学申请入学。本部分入学对象凭个人完税凭证、《劳动合同书》、“社保缴费凭证”申请入学。
（四）“积分优待对象”子女入学。
本部分入学对象凭市“流动人口市民化积分优待管理中心”出具的“积分优待对象”排名凭证、《户口簿》和《晋江市流动人口积分优待对象入学申请表》，到教育局初幼教科申请入学，根据“名次优先”和“第一志愿优先”原则安排到申请小学或落户地服务区小学入学，安排结果须在学校公示。“积分优待对象”在户籍人口需派位入学的学校申请入学，只享受派位入学资格。
（5） 晋江市荣誉市民、烈士、见义勇为等对象子女入学。
根据上级有关照顾政策执行。
六、不动产登记信息、社保缴费凭证、电费缴交证明如何开具
不动产登记信息打印渠道
在闽政通APP-泉服务“i晋江”模块，自助查询本人名下不动产登记信息，可直接下载打印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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